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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股息红利个税政策的困惑(杨丽梅；12月12日)

文章作者：杨丽梅

    2005年6月13日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通知，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

额，依照现行税法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为进一步规范股息红利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征管，2005年6月2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

关于股息红利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补充通知，个人所得税股息红利所得减免税政策有关执行口径统一为前一通知下发之日后（含当日）上

市公司实际派发的股息红利所得。第一个通知只是涉及“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税，而第二个补充通知增加了关于“证
券投资基金从上市公司分配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税的相关规定。 

  “证券投资基金属于机构投资者，保险机构投资者、境外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等都属于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与机
构投资者都是投资者，投资就是为了收益，投资者在一定期间的纯收入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作为不同的纳税主
体，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和限 

  额纳税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一章总则第三条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职责。基金份额

持有人按其所持基金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根据该条款的说明我们知道，“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拥有人与“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委托与
被委托的关系，“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拥有人购买该基金份额的同时，已经授权“证券投资基金为其理财并获得收益。因此，当上市公司和
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形式上股东是“证券投资基金，而在法律上“证券投资基金只是履行受托职责，分散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才是真正的股东。 

  1998年公布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规定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的利息收入，

由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基金向个人投资者分配股息、红利、利息

时，不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因此，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我们可以理解“证券投资基金从上市公司分配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是属
于“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 

  但是，如果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5年6月下发的前后两个通知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1998年8月6日下发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

税收问题的通知》、2002年8月22日下发的《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宝钢股份200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联系起

来，人们在理解上难免产生困惑。 

  ①“证券投资基金在资本市场运作的资金除自有资金、固有资金外，大部分募集的资金来源于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
和机构投资者在纳税主体上是不同的，适用所得税税率也是不同的。个人所得适用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的20％的比例税率；内资机构投资

者所得适用企业所得税税法规定的33％的税率。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规定，由上市公司、发行债券的企业和银行在向基金支付上述收入时代扣代缴20％

的个人所得税；对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由于基金被代扣代缴

20％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属于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这样一来机构投资者所得适用企业所得税税法规定33％的税率就

演变为执行个人所得适用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的20％的比例税率，机构投资者也演变为现行税法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了。投资

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作为“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拥有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是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又是不同的纳税主体，适用不
同的所得税税法的规定。法律的公平应该是第一位的。机构投资者所得适用企业所得税税法规定演变为执行个人所得税税率，又是依据哪一
条法律哪？ 

  ②1998年8月6日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第3款规定：对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以及企业债券的利

息收入，由上市公司和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派发股息、红利、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基金向个人投资者分配股息、红

利、利息时，不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该条款中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作为纳税主体存在着差异，所适用的所得税税法不同。该款将投资

者、个人投资者与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列入同一条款中，没有任何区分与解释，同样存在现行税法规定计征所得税纳税主体不明确的问题。 

  ③1998年8月6日《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第5款规定对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企业债券差价收入，应按税法规定

对个人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款由基金在分配时依法代扣代缴；对企业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获得的债券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

税。 

  个人投资者依法交纳个人所得税是应尽的义务，机构投资者依法交纳企业所得税也是应尽的义务。但是如若将该条款与2002年8月22日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规定联系起来的话，作为法律地位平等的“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拥有人此时为什么又与机
构投资者的待遇不同呢？惟一的解释只有一条，那就是有关税收政策制定部门有权针对不同的纳税主体做出减、免税负的规定。 

  法律代表国家的意志，有关税收政策制定部门有权针对不同的纳税主体做出减、免税负的规定。但是，无权将个人所得税税法适用于非

个人所得税税法的纳税主体。在依法治国、依法治市的今天，机构投资者作为非个人所得税税法的纳税主体而依照现行税法规定计征个人所

得税的法律依据何在，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文章出处：《中华工商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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